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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邀請創創工坊專業領域小組參與本校深耕計畫 2.0 之微學程設置，

協助學生開展多元探索，強化實作溝通能力、培養跨域實作人才，依據

本校微學程設置辦法，特訂定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創創工坊實作型微學

程設置辦法」。 

第二條 實作型微學程設置原則 

一、本單位各專業領域小組得提出申請。二、應

符合本校微學程辦法規定 

（一）每一微學程應規劃具前瞻性系列課程，學生完修學分數以 8 

至 12 學分為原則，並包含 1 門必修總整課程。 

（二）課程架構總學分數(即課程必修科目表)至少 16 學分、至多 

36 學分，以利學生聚焦各專業議題的探索。 

（三）提出微學程規畫書，包含微學程名稱、理念、學生核心能

力、學習目標、課程安排等項目，並檢附每門課之課程綱

要。 

三、應符合創創工坊多領域之跨域實作核心精神 

（一）課程架構應包含基礎、核心、總整三類課程。 

（二）基礎類課程應以微學分課程為原則，核心與總整類課程須為

實作型課程。 

第三條 實作型微學程召集人的權利與義務 

由各專業領域小組之召集人擔任實作型微學程召集人，負責統籌微學

程之策畫、課程開授與協調、優化精進、宣傳推廣、教師社群經營等

整體事務，並鼓勵跨領域教學實踐研究。 

第四條 學生修課應符合本校微學程辦法規定 

一、學生所選讀之微學程中，至少應有 4 學分課程不屬於學生本系

所、雙主修、輔系、跨域學程及其他微學程所屬之課程。 

二、修讀微學程學生於微學程獲核准通過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，

得經規劃微學程之教學單位審查同意後，予以追加採認。 

三、學生修滿微學程規定科目及學分成績及格者，得檢具歷年成績

單、微學程科目審查表，向註冊組申請核發微學程證明書。 

四、不得因修讀微學程而申請延長修業年限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規辦理。 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創創工坊諮詢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